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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海洋环境污染的主要源头在于陆源污染。尽管我国已初步构建起针对海域陆源污染防治的法律框架，

但多个层面仍亟待健全。本文旨在通过重构陆源污染防治的法律体系、强化重点海域污染物排放总量控

制、深化政府协商制度以及推进公众参与制度等策略，提出一系列对策建议，以期促进我国海域陆源污

染防治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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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source of marin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China is land-based pollution. Although China 
has initially constructed a legal framework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land-based sources of 
pollution in marine areas, it is still in need of improvement at many level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
ment of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land-based pollution in China’s marine areas by restructuring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ojls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5.133058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5.133058
https://www.hanspub.org/


俞涯 

 

 

DOI: 10.12677/ojls.2025.133058 398 法学 
 

the legal system of land-based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trengthening the control of total 
pollutant discharges in key marine areas, deepening the governmental consultative system, and ad-
vancing the system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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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海域陆源污染防治的法律现状 

1.1. 陆源污染防治的法律体系现状 

针对海域陆源污染，我国已构建起中央与地方两套法律治理体系。这两套体系相互补充，为海域陆

源污染防治工作提供了稳固的法律支撑。 

1.1.1. 中央层面 
在中央层面，以《宪法》为根本大法，为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提供了最高法律保障。在此基础上，

《环境保护法》作为环境保护领域的基本法律，对环境保护的基本原则、制度、措施等进行了全面规定，

为海域陆源污染防治提供了法律基础。而《海洋环境保护法》则针对海洋环境保护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进一步细化了海洋环境保护的具体要求，成为海洋环境保护领域的重要法律依据。该法在第四章专门针

对海洋环境的陆源污染防治问题进行了详细规定，为陆源污染防治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立法依据，也为国

家制定陆源污染防治有关下位法提供了法律基础。自 1982 年颁布以来，《海洋环境保护法》共经过了三

次修正和两次修订。 
其中，2023年10月24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进行的第二次修订工作，

对海域陆源污染防治法律体系的构建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具体而言，此次修订将第四章的名称由“防

治陆源污染物对海洋环境的污染损害”改为“陆源污染物污染防治”，同时对本章的内容也作出了部分

修改，修改的重点在于强化近岸海域的污染防治力度，包括规定禁止在岸滩弃置、堆放和处理固体废物，

防止固体废物进入海洋；明确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其管理海域的海洋垃圾污染防治，明确海

洋垃圾管控区域，建立海洋垃圾监测、清理制度，建设陆域接收、转运、处理海洋垃圾设施；采取有效措

施鼓励、支持公众参与海洋垃圾污染防治相关活动；加强船舶垃圾等污染防治，明确船舶及相关作业不

得违法向海洋排放污染物及其他有害物质，建设船舶污染物等的接收、转运、处理处置设施，规范渔业

垃圾回收处置；加强海洋环境相关部门对海洋垃圾污染防治的监督指导和保障等[1]。 
此外，为了更加具体地指导和规范海域陆源污染防治工作，中央层面还出台了一系列单行法规、部

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如《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这些法规规章对陆源污染

物的排放、监测、管理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规定，为海域陆源污染防治提供了更为具体的法律支持。 

1.1.2. 地方层面 
在地方层面，各地根据中央法律法规的指导和要求，结合本地实际，制定了一系列地方性法规和规

章。这些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在遵循中央法律法规的基础上，更加注重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为地方海域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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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污染防治工作提供了更加具体和有力的法律保障。 
同时，为了加强海域陆源污染防治的监管和执法力度，地方层面还建立了相应的监管机构和执法队

伍，如海洋环境监察机构、环境监测站等，这些机构和队伍在法律法规的框架下，积极开展海域陆源污

染防治的监管和执法工作，为海域陆源污染防治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 

1.2. 陆源污染防治的法律制度现状 

截至目前，为保证海域陆源污染防治工作能够顺利开展，我国已经出台了多部法律法规，对陆源污

染防治的有关事项进行规定，形成了许多法律制度，具体包括重点海域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政府协商

制度和公众参与制度等。 

1.2.1. 重点海域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 
重点海域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是我国海域陆源污染防治的重要法律制度之一。该制度旨在通过设定

重点海域污染物的排放总量上限，严格控制污染物的排放，以达到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目的。为了实现

这一目标，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制定重点海域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建立污染物排放总量台

账、实施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度等。这些措施的实施，有效地控制了重点海域污染物的排放，保护了海洋

生态环境。具体而言，这一制度体现在《环境保护法》第 44 条中，即“国家实行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

制制度”。此外，《海洋环境保护法》在 1999 年的修订中，也在第 3 条规定了重点海域排污总量控制制

度。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在经过 2023 年修订后，在第四章陆源污染物污染防治有关规定中，也增加

了体现重点海域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的规定，如第 50 条第二款规定，“入海河流流域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加强入海总氮、总磷排放的管控，制定控制方案并组织实施。” 

1.2.2. 政府协商制度 
政府协商制度是我国海域陆源污染防治中政府间协同合作的重要机制。具体而言，该项制度体现在

《防治陆源污染物管理条例》的第 21 条，即“沿海相邻或者相向地区向同一海域排放陆源污染物的，由

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协商制定共同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的措施。”海洋环境是一项典型的公

共物品，其突出的流动性和外部性特征决定了我们必须摒弃原有的碎片化治理模式，转而采取整体性治

理策略，这需要地方政府间的紧密合作。特别是在出现紧急事件的情况下，只依赖某一地方政府或部门

的力量往往不能迅速解决问题，必须集合多方力量，共同应对挑战。政府协商制度旨在通过政府间的协

商和合作，共同应对海域陆源污染防治问题，这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2.3. 公众参与制度 
公众参与制度是我国海域陆源污染防治中公众参与的重要机制。该制度旨在通过公众参与，增强公

众对海域陆源污染防治的意识和参与度，推动形成全社会共同防治污染的良好氛围。具体而言，我国《环

境保护法》第 6 条规定了单位和个人具有环境保护的义务及对环境污染行为进行检举和控告的权利，新

修订的《海洋环境保护法》在第 9 条中也作出了同样的规定，并在第四章陆源污染防治中增加了要求各

级政府支持公众参与陆源污染防治的条款。但需要注意的是，我国当前有关公众参与的规定分散在各法

律法规中，内容也主要为引导性的条款，尚未对公众参与的具体途径及程序等问题进行规定[2]。 

2. 海域陆源污染防治的法律困境 

2.1. 陆源污染防治法律体系不健全 

可以说，我国以《宪法》为统领，以《环境保护法》和《海洋环境保护法》为指导原则，以《防治陆

源污染物管理条例》、其他单行法和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为具体规则，陆源污染防治的法律体系已初步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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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这些法律法规的实施，在陆源污染防治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3]。但仍存在不足，具体表现在以下

两个方面：一方面，作为上位法的《海洋环境保护法》与作为下位法的《防治陆源污染物管理条例》之间

存在偏差。由于《海洋环境保护法》在修订过程中不断完善，而《防治陆源污染物管理条例》自颁布以来

的 30 余年间一直未进行修订，导致两者在内容、要求等方面存在不一致性。这种不一致性给执法工作带

来了困扰，影响了法律的实施效果。例如，《海洋环境保护法》在经过 1999 年修改后便增加了关于陆源

污染物种类的规定，如低水平放射性物质的废水属于陆源污染物，但《防治陆源污染物管理条例》作为

下位法却并未做出修改而增加相应的内容，这就导致了二者对于陆源污染物种类问题的规定不一致，这

种上位法与下位法规定不吻合的情况会导致法律法规在执行过程中出现困难[4]。另一方面，指导陆源污

染防治的法律法规仅具有原则性特征，而不具有可操作性。这些法律法规往往只规定了污染防治的基本

原则和要求，但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和配套措施。这导致执法人员在执行过程中难以把握尺度，容易引

发争议和纠纷。同时，也给企业和个人在遵守法律法规方面带来了困难。 

2.2. 陆源污染防治中重点海域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不完善 

重点海域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是我国海域陆源污染防治的重要制度之一，但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一

些问题。一方面，未确定重点海域排放总量的具体办法。目前，我国尚未建立起完善的重点海域污染物

排放总量核算和分配机制，导致无法准确确定各海域的排放总量上限[5]。这给总量控制制度的实施带来

了困难，影响了制度的效果。另一方面，缺乏相应配套的法律制度。重点海域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需要

一系列配套的法律制度来支持其实施，如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度、环境监测制度等。目前我国在这些方面

仍存在不足，导致总量控制制度难以得到有效执行。 

2.3. 陆源污染防治中政府间协同不充足 

政府间协同是海域陆源污染防治工作的重要一环，但在实践中仍存在一些问题。生态环境部门与其

他涉海部门之间的联系较少。目前，我国海域陆源污染防治工作主要由生态环境部门负责，但其他涉海

部门如海事、渔业、水利等部门也承担着相关职责。然而，由于各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和协作机制，

导致工作衔接不畅，影响了防治工作的整体效果。另外，各部门间缺乏协调，协同管理不足。在海域陆

源污染防治工作中，各部门往往只关注自身职责范围内的工作，而对于不属于自身职责的情况则缺乏主

动性和积极性。这导致各部门之间缺乏协同作战的意识，难以形成合力，影响了防治工作的效率和效果。 

2.4. 陆源污染防治中公众参与制度不成熟 

公众参与是海域陆源污染防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实践中仍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当前我国

陆源污染防治有关立法中尚未对公众参与制度作出较为具体的规定。尽管我国已经出台了一些鼓励公众

参与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但在陆源污染防治方面仍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和配套措施。这导

致公众在参与过程中缺乏明确的指导和依据，难以有效发挥作用。同时，现行条款主要起引导性作用，

而无法形成公众参与制度的具体实施体系。目前，我国陆源污染防治相关法律法规中关于公众参与的条

款多为原则性规定，缺乏具体的实施机制和措施。这导致公众在参与过程中缺乏具体的参与渠道和途径，

难以形成有效的参与体系。另也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和保障措施来激发公众的参与热情和积极性。 

3. 破解海域陆源污染防治法律困境的路径 

3.1. 重构陆源污染防治法律体系 

为破解海域陆源污染防治法律困境，需要重构陆源污染防治法律体系。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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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入手：首先，完善上位法与下位法之间的衔接。针对《海洋环境保护法》与《防治陆源污染物管理条

例》之间存在的偏差问题，我们可以对《防治陆源污染物管理条例》进行修订和完善，使其与上位法保

持一致。同时，也可以考虑制定更加具体和细化的配套法规规章来支持上位法的实施。其次，增强法律

法规的可操作性。针对指导陆源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缺乏可操作性的问题，可以加强法律法规的细化和

具体化工作。通过制定更加具体和明确的实施细则和配套措施来指导执法工作和实践操作。同时，也可

以加强法律法规的宣传和培训工作，提高执法人员和公众对法律法规的理解和掌握程度。最后，加强法

律法规的监督和评估工作。为了确保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和不断完善，需要建立健全法律法规的监督和

评估机制。通过定期对法律法规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和评估来发现问题并及时进行改进和完善。同时，

也可以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和做法来不断完善我国的海域陆源污染防治法律体系。 

3.2. 抓实陆源污染防治中的重点海域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 

为破解海域陆源污染防治法律困境中的重点海域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不完善问题，需要采取以下措

施：首先，制定重点海域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针对重点海域的污染情况和发展趋势，需要制定科

学合理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通过明确各海域的排放总量上限和削减目标来指导污染防治工作的

开展。同时，也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对计划进行动态调整和优化以确保其实施效果。其次，建立污染物排

放总量台账和监测体系。为了准确掌握重点海域污染物的排放情况和发展趋势，应当建立污染物排放总

量台账和监测体系。通过定期监测和统计各海域的污染物排放量来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相应措施进行整

改和治理。同时，也需要加强监测数据的共享和信息公开工作以提高数据的透明度和可信度。最后，加

强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度的实施和管理。为了有效控制重点海域污染物的排放，应当加强污染物排放许可

制度的实施和管理。通过严格审核和发放排放许可证来限制污染物的排放量和种类。另外，也需要加强

对持证企业的监管和执法力度确保其按照规定进行排放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3. 加强陆源污染防治中的政府协商制度 

为破解海域陆源污染防治法律困境中的政府间协同不足问题，需要采取以下措施：首先，建立健全

政府间协同机制。针对生态环境部门与其他涉海部门之间缺乏沟通和协作的问题，我们可以建立政府间

协同机制来促进信息共享和资源整合。通过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开展联合执法等方式来加强部门之间的

沟通和协作形成合力共同应对海域陆源污染防治问题。其次，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和协作机制。通过制

定具体的工作方案和任务分工来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和任务。同时，也需要建立相应的协作机制来协调解

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最后，加强监督和考核工作。为了确保政府间协同工作的有效实施和不断

完善，我们需要建立健全监督和考核机制。通过定期对政府间协同工作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和考核来发

现问题并及时进行改进和完善。也可以将政府间协同工作的成效纳入相关部门的绩效考核体系中来激励

其积极参与和推动海域陆源污染防治工作。 

3.4. 推进陆源污染防治中的公众参与制度 

为破解海域陆源污染防治中公众参与制度不成熟的问题，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对策建议，以期推动该

制度的完善与发展。首先，立法层面需推进公众参与制度的具体化。建议在陆源污染防治相关法律法规

中，明确公众参与的具体范围、方式、程序及权利保障，为公众参与提供明确的法律指导和依据。同时，

应制定详细的实施细则和配套措施，确保公众参与制度的有效实施。其次，构建公众参与的实施体系。

这包括建立公众参与的平台和渠道，如设立公众意见征集系统、开展听证会等，以便公众能够便捷地参

与到陆源污染防治工作中来。同时，应完善公众参与的实施机制，如设立公众参与监督委员会，负责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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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公众参与的实施情况，确保公众意见得到充分考虑和采纳。最后，建立公众参与的激励机制和保障措

施。政府应设立环保奖励基金，对积极参与陆源污染防治的公众给予表彰和奖励，以激发公众的参与热

情和积极性。同时，提供法律援助等保障措施，确保公众在参与过程中合法权益得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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